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
府行救字第1050228532號
訴願人:南投縣00鄉農會  址:南投縣00鄉00村00路150號
代表人:何00            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6月27日仁鄉

土管字第105001245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坐落於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段641-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訴願人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4、25條規定申請租用興辦事業計畫作為農友休閒山莊使用，經本府99年8月24日府授原產字第09901734200號函核准租用6年（租約期間自99年4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止）。訴願人於105年2月18日申請續租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於105年3月9日實地勘查土地現況為四層樓建築做經營農友休閒山莊使用，經提交105年3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該土地使用編定為保護區，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劃定，保護區內不得有建築且原有建築物不得為原來之使用而駁回，案經原處分機關將審查結果函送本府以105年4月25日府授原產字第1050087248號函同意備查，原處分機關遂以105年6月27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12451號函駁回續租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

「為促進原住民保留地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
貨場倉儲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保存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興辦，在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或興辦。原住民為前項開發或興辦，申請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時，應檢具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申請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俟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興辦文件後，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每一租期不得超過九年，期滿後得依原規定程序申請續租。前項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包括下列文件：一、分年開發或興辦計畫。二、申請用地配置圖，並應標示於比例尺不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及地籍套繪圖。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四、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公、民營企業或未具原住民身分者（以下簡稱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或興辦，應由鄉（鎮、市、區）公所先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無原住民申請時，始得依前二項規定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輔導措施，規範第三項第四款之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第25條規定：「依前條申請續租範圍係屬原核准開發或興辦範圍及開發或興辦方式，且其申請續租應檢附之文件與原申請開發或興辦承租檢附之文件相同，於申請書並敘明參用原申請文件者，得免檢送相關書件，並免依前條第四項規定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附表：「申請種類三、公民營企業或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場倉儲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保存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興辦申請案；辦理程序：『一、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二、審核各項附件，為慎重計可簽請鄉(鎮、市、區)長召集相關業務主管或承辦人會審(如有辦法第26條規定情形亦應先依規定處理)。三、提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四、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者，將審查通過案件連同審查會議紀錄陳報縣(市)政府審查後，核認可行研擬具體處理意見轉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但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下者，將審查通過案件連同審查會議紀錄陳報縣(市)政府審查【縣(市)政府就申請附件分別送請縣（市）政府有關單位審核】核定；審查未通過者，將未通過原因通知申請人。…』」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依租賃契約第11條：「本契約租期屆滿前兩個月，承租人如有意續租應向出租機關申請續租，否則視同無續租…」故除非承租人未於租賃期間屆滿前2個月前提出續租外，否則兩造之租賃關係應繼續存在，屬不定期租賃關係，原處分機關於系爭土地變更為保護區時，並未以此為由終止契約，更讓訴願人持續租用亦收取租金迄今，顯然該土地是否為保護區並不影響兩造不定期租賃關係，原處分機關不准許續租之行政處分逾越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授權且違反法令，應予撤銷，資為爭議。

三、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申請續約，依管理辦法第6條、第24條、25條及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第7點規定，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之初審機關為鄉公所，申請面積10公頃以下之核定機關為縣政府，參酌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7月27日原民土字第1050043736號函釋意旨：「惟考量部分案件若明顯不符申請規定要件或缺漏文件待補正等情事，為簡化行政流程，得由公所逕將未通過原因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案原處分機關逕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保護區，與承租要件不符而否准訂立租約，乃基於土地管理之執行機關依相關法規就公益之考量而為否准之決定，參酌大法官釋字第695號、釋字第540號解釋意旨，自屬行政處分為行政救濟之範圍，合先敘明。經查有關非原住民因觀光遊憩之興建等事由申請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依管理辦法第24條第1項及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作業須知規定，其申請開發須以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之原則下始得為之，本案訴願人所欲續租之土地現況，經查依本府100年8月5日發布施行之廬山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容，已將系爭土地編定為保護區，且明定保護區內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劃定，保護區內不得有建築行為且原有建築物不得為原來之使用，此有本府100年8月4日府建都字第10001592111號公告及廬山風景區特定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前後對照表附卷可稽。訴願人所占用之系爭土地，本已不得再建築或原來之使用，原處分機關逕予否准訂立租約之申請，於法有據，應予維持。至訴願人主張原租約期滿後，已變成不定期租賃云云，此契約效力之爭議本屬民事爭訟範圍，況依系爭土地原租賃契約第11條後段內容所載：「…租期屆滿後，承租人未辦續租手續，仍繼續使用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得主張民法第451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已約定排除民法451條之適用，故租期屆滿後，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間之租賃關係即已消滅，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有出租之義務，顯有誤解，此部分爭議於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廬山地區其他占用人間拆屋還地案件，亦經民事法院認定無不定期租賃關係，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上字第103號、104年上字第271號、104年上易字第265號等判決可資參考。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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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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